
（上接D5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哈尔滨市环境保护局出具证明

，“

生物工程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

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今没有发生环境违法问题

，

未受到我局行政处罚

”。

７

、

质量控制情况

生物工程公司质量管理系统包括质量管理部和中心化验室

，

由生物工程公司总经理直接领导

。

其中

，

质量管理部独立于

生产系统

，

对药品生产全过程进行质量监控

，

执行质量授权人制度

，

全面负责生产质量

。

依据

ＧＭＰ

负责监控生产全过程

，

对进

厂原辅料进行把关

，

不合格原辅料不得生产使用

，

并通过批生产记录和批检验记录的审核决定产品是否放行

，

对生产销售中

出现的质量问题提出处理意见

。

质量管理部确保不合格的中间品不流入下道工序

，

不合格的产品不出生物工程公司

。

中心化

验室负责对原辅料

、

包装材料

、

半成品

、

成品的检验和质量判定

，

对其质量评价有独立的决定权

。

中心化验室设生测组

、

理化

、

成品组

，

负责检验原辅料

、

工艺用水

、

半成品

、

成品及环境监控

，

专兼职的

ＱＡ

检查员分布公司的各个部门及生产班组

，

做到人

人管质量

，

人人重视质量

。

质量管理部部长和中心化验室主任由药学专业本科毕业

，

具有多年生产

、

质量管理经验的人员担任

。

质量管理系统共有

质量管理和质量检验人员

４０

人

，

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

３３

人

，

专科学历

７

人

，

上述人员均接受过岗位培训

，

并全部达到持证上岗

，

完全可以胜任现在的工作

。

生物工程公司非常重视培训

，

培训工作由人力资源部负责

，

建立了完整严格的全员培训管理制度

，

每年自下而上制定年

度培训计划

，

经总经理及相关人员审核批准后实施

，

注重培训实效性

，

并进行严格考核

。

同时将

ＧＭＰ

知识作为培训重要内容

。

生物工程公司对全体员工进行

《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

药品管理法

》

等法规的培训

，

中高层以上管理岗位的培训

，

重

点在于了解药品法律法规方面知识

，

掌握新的管理理念

、

企业文化和专业技术知识

。

从事药品生产的操作人员经过

ＧＭＰ

等法

规知识普及

、

岗位

ＳＯＰ

、

工艺控制要点及卫生清洁等内容的学习和培训

，

具备了岗位要求的操作技能

。

８

、

主要产品的生产技术所处的阶段

（

１

）

利分能

（

ＩＦＮ

）

ＩＦＮ

采用基因工程重组技术

，

获得生产专用的优良菌株

，

具有表达量高

、

杂质少

、

适宜纯化

、

高生物活性等特点

，

整套生产

工艺包括

：

发酵

、

分离

、

纯化

、

制剂分装等工艺组成

，

整套生产工艺成熟

、

稳定

，

生产规模大

、

产品质量高

、

生产成本低

，

技术水平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

（

２

）

里亚金

（

Ｇ－ＣＳＦ

）

Ｇ－ＣＳＦ

采用基因工程重组技术

，

获得生产专用的优良菌株

，

具有表达量高

、

杂质少

、

适宜纯化

、

高生物活性等特点

，

整套生

产工艺包括

：

发酵

、

分离

、

高浓度复性

、

纯化

、

制剂分装等工艺组成

，

整套生产工艺成熟

、

稳定

，

生产规模大

、

产品质量高

、

生产成

本低

，

目前里亚金质量水平已达到欧美同类产品水平

，

已出口至俄罗斯

。

（

３

）

雪达升

（

ＥＰＯ

）

ＥＰＯ

采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细胞培养技术

，

目的蛋白表达量高

。

临床研究也表明

，

公司的

ＥＰＯ

在临床疗效上与国外同类

产品相似

。

生产规模工艺成熟

、

稳定

，

产品收率高

，

生产成本低

。

工艺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

４

）

紫杉醇

紫杉醇采用先进的制剂工艺与配方

，

临床副反应小

，

疗效明显

。

（

５

）

曼新妥

（

前列地尔注射液

）

生物工程公司开发的曼新妥为第三代前列地尔制剂

。

曼新妥独有配方与脂微球核心技术

，

保证其产品具有更安全

、

更有

效

、

更均一的品质

，

通过脂微球的核心技术解决了前列地尔的包封率问题与高温稳定性技术

。

疗效是药品的必要条件

，

前列地

尔注射液的疗效是建立在脂微球核心技术基础之上的

，

利用脂微球的载体特性

，

将药物靶向运送到病变部位

，

使病变部位药

物浓度局部升高

，

在减少用药剂量前提下疗效更加明显

。

以上主要产品工艺技术先进

，

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

且技术门槛较高

，

形成技术壁垒

，

对其他企业需要更高的技术投入

、

更高的生产成本才能进入相关的产品领域

。

９

、

药品降价风险及应对措施

（

１

）

药品降价风险分析

生物工程公司的产品以处方药为主

，

销售终端主要在医院

，

需要进行招投标方可销售

。

由于药品作为商品的属性以及药

品在招标过程中的价格竞争因素

，

产品存在一定的降价风险

，

由于市场竞争及国家药品招标政策导向等导致的降价现象在普

药及基本药物中尤其明显

。

但由于生物工程公司的产品大都为生物制药

，

技术门槛较高

，

市场竞争程度不如普药激烈

，

因此近

年来产品的价格下降并不明显

。

生物工程公司主要产品最近两年及一期存在降价的产品主要为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

液

（

商品名

：

里亚金

）

的部分剂型品种

，

其在

２０１０

年存在微小的降价幅度

，

其最近两年及一期的经营指标如下

：

里亚金 公司整体 占公司总体比例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产品规模（万支）

１１４．７ １２９．１ ８８．７ － － － － － －

销售收入（万元）

２

，

９６５．８ ３

，

２９１．９ ２

，

５３８．３ １６

，

５０５．６ ２５

，

０３２．７ １８

，

１５９．５ １７．９７％ １３．１５％ １３．９８％

毛利润（万元）

２

，

４１６．６ ２

，

６７２．１ ２

，

０６９．２ １１

，

９６１．５ １９

，

４３２．４ １３

，

５２２．４ ２０．２０％ １３．７５％ １５．３０％

毛利率

８１．４８％ ８１．１７％ ８１．５２％ ７２．４７％ ７７．６３％ ７４．４６％ － － －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

，

尽管产品里亚金存在一定程度的降价

，

但产品的销售收入增长情况良好

，

且毛利率保持稳定

。

随着公

司新产品前列地尔注射液的上市及销售大幅增长

，

里亚金对公司整体的销售收入占比和毛利润占比都有所下降

，

目前约占生

物工程公司

１５％

左右的水平

。

在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的基础上做敏感性测算

（

具体如下表

），

假设该产品在

２０１０

年实际价格的基础上降价

３％－１０％

，

则对应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９８．７６

万元

－３２９．１９

万元

，

该产品毛利率下降

１．５８－２．０９

个百分点

，

生物工程公司整体净利润下降

８３．９４

万

元

－２７９．８１

万元

（

按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率测算

），

对应下降

０．８４％－２．７９％

。

因此

，

该产品的降价对生物工程公司整体经营而言风

险较小

。

单位

：

万元

产品降价幅度 产品销售 下降金额 毛利润 毛利率 公司净利润下降金额

０％ ３

，

２９１．９０ ０．００ ２

，

６７２．１０ ８１．１７％ ０．００

３％ ３

，

１９３．１４ －９８．７６ ２

，

５７３．３４ ８０．５９％ －８３．９４

５％ ３

，

１２７．３１ －１６４．６０ ２

，

５０７．５１ ８０．１８％ －１３９．９１

１０％ ２

，

９６２．７１ －３２９．１９ ２

，

３４２．９１ ７９．０８％ －２７９．８１

（

２

）

风险应对措施

面对未来潜在的药品降价风险

，

生物工程公司已采取或将采取以下措施

：

Ａ

、

加大药品招投标工作的力度

，

提高产品中标的系数

，

并对中标地区通过加大销售力度

，

提高市场覆盖率和销量

。

具体采

用的手段包括

：

①

采取积极

、

有效

、

创新的营销策略

，

实行精细化招商

，

销售重心不断下移

，

大力开发新市场

、

空白市场

，

不断提

高医院占有率

；

②

依托哈药品牌

，

吸纳众多优质

、

忠诚的客户资源

；

③

产品质量过硬

、

售后服务周到

、

全方位进行学术支持

，

在

代理商和医生

、

患者中赢得良好口碑

，

不断提高公司产品知名度

；

Ｂ

、

公司将陆续推出技术含量较高的新产品上市

，

提升毛利率水平

，

降低已有产品潜在的降价风险

。

本次重组中对生物工程公司的评估及盈利预测中均已考虑了其产品降价风险

。

按照产品单价递减的趋势在预测期内完

成了产品的销售收入预测

。

（

七

）

主要财务指标

生物工程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１８

，

３６７

，

７６６．７７ ４６８

，

１８６

，

８５３．４０ ２７１

，

７６０

，

２５９．２６

净资产

２８０

，

３１６

，

２７２．４２ ２９９

，

９６７

，

６５０．４９ ５５

，

３４７

，

７８８．８４

资产负债率

４５．９２％ ３５．９３％ ７９．６３％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１８１

，

５９４

，

９７９．３０ ２５０

，

３２６

，

８４３．３６ １６５

，

０５６

，

４０８．８３

利润总额

７０

，

５８８

，

４６４．９５ １１８

，

０２２

，

６５５．４２ ３３

，

６８８

，

６７４．８０

净利润

６０

，

３４８

，

６２１．９３ １００

，

４１９

，

８６１．６５ ２８

，

４３６

，

５９９．０７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１．５３％ ３３．４８％ ５１．３８％

（

八

）

最近三年的资产评估

、

交易

、

增资

、

改制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经生物工程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

，

同意哈尔滨生物药品公司将其所持生物工程公司

５．５％

的股权转让给

哈药集团

。

哈尔滨生物药品公司与哈药集团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生物工程

公司变更为哈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

哈药集团以货币方式对生物工程公司增资

１．７

亿元

，

将生物工程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１８

，

６０６．５５

万元人民币

。

除上述行为外

，

生物工程公司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其他资产评估

、

交易

、

增资及改制情况

。

（

九

）

本次评估情况

根据众华评估出具的众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６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

生物工程公司的资产

评估采用了成本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

并以收益法为评估结论

。

生物工程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９

，

９９６．７７

万元

，

收益法评

估结果为

１７５

，

００９．９１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４５

，

０１３．１４

万元

，

增值率为

４８３．４３％

。

１

、

评估方法

根据

《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并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及资产特点

，

本次评估选用成本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

生物工程公司为国内生物制药企业

，

拥有系列化的研发技术及多项拳头产品

，

近几年盈利能力表现突出

，

且目前处于高

速发展阶段

，

如采用成本法评估无法体现企业真实价值

。

通过对生物工程公司近三年经营情况分析

，

并结合预期

，

未来年度预

期收益与风险可以较为合理地估计

，

众华评估认为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生物工程公司的公允价值

，

所以选

取收益法作为评估结论

。

２

、

评估结果

根据众华提供的众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６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

在评估基准日持续经营的

前提下

，

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评估方法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

成本法

２９

，

９９６．７７ ３３

，

７６４．１７ ３

，

７６７．４０ １２．５６

收益法

２９

，

９９６．７７ １７５

，

００９．９１ １４５

，

０１３．１４ ４８３．４３

（

１

）

成本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持续经营的前提下

，

生物工程公司申报的账面资产总计为

４６

，

８１８．６９

万元

，

负债合计为

１６

，

８２１．９２

万元

，

所有

者权益合计为

２９

，

９９６．７７

万元

；

评估后的资产总计为

５０

，

５８６．０９

万元

，

负债合计为

１６

，

８２１．９２

万元

，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３３

，

７６４．１７

万元

。

评估增值

３

，

７６７．４１

万元

，

增值率

１２．５６％

。

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２６

，

４６４．３１ ２８

，

３０５．０６ １

，

８４０．７５ ６．９６

其中：存货

２ ４

，

３９２．１２ ６

，

２３２．８７ １

，

８４０．７５ ４１．９１

非流动资产

３ ２０

，

３５４．３８ ２２

，

２８１．０４ １

，

９２６．６６ ９．４７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４ － － －

固定资产

５ ７

，

７４９．５５ ９

，

０７５．８８ １

，

３２６．３３ １７．１１

在建工程

６ ９

，

３４９．５７ ９

，

６２１．１７ ２７１．６１ ２．９１

无形资产

７ ２

，

９２３．２２ ３

，

２５１．９４ ３２８．７２ １１．２５

资产总计

８ ４６

，

８１８．６９ ５０

，

５８６．１０ ３

，

７６７．４１ ８．０５

流动负债

９ １２

，

７８７．９３ １２

，

７８７．９３ － －

非流动负债

１０ ４

，

０３３．９９ ４

，

０３３．９９ － －

负债合计

１１ １６

，

８２１．９２ １６

，

８２１．９２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２ ２９

，

９９６．７７ ３３

，

７６４．１７ ３

，

７６７．４１ １２．５６

成本法评估下

，

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增值原因主要在于存货及固定资产的增值

。

其中

，

存货增值的主要原因在对产成

品评估时已对产品销售后能够流入企业的增值收益进行了估算确认

，

产成品实际价值高于账面反映的成本价格

。

固定资产增

值的原因主要在于制药设备随材料价格上涨而略有上涨

，

同时部分设备评估选取的经济寿命年限大于会计折旧年限

。

（

２

）

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持续经营的前提下

，

生物工程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２９

，

９９６．７７

万元

，

采用收益法评估得出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为

１７５

，

００９．９１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４５

，

０１３．１４

万元

，

增值率为

４８３．４３％

。

采用收益法确定的评估结果与采用成本法确定的

评估结果差异为

１４１

，

２４５．７４

万元

。

３

、

评估结论分析

针对两种方法得到的相应评估结果分析如下

：

（

１

）

企业的价值应是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公平价值

，

而公平价值的高低取决于企业未来的整体获利能力

。

收益法建立在该

理论基础上的

，

更具有适用性

。

相比较

，

对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企业

，

采用成本法确定所有者权益价值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

不足

。

（

２

）

从操作过程分析

，

通过收益途径评估所考虑的因素不但涉及被评估企业能在资产负债表中明确的资产和负债

，

还会

涉及影响其获利能力的其他要素

（

如公司品牌

、

技术资源

、

市场口碑

、

管理经验以及营销网络等

）。

所有这些都是构成企业价值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尤其对于技术密集型和具有高附加值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

，

这些无形的资产对企业价值的贡献是突出

的

。

实际操作中

，

成本法所考虑的只限于基准日能在账面明确的资产和负债

，

评估过程是静态的

，

对企业价值的要素考虑是存

在局限性的

。

可见

，

采用收益法评估更具科学性

。

通过以上分析

，

针对本次评估目的和被评估企业实际状况

，

收益法是最直接的途径和最有效的评估方法

；

如果企业预期

发展规划能够得到有效实施

，

则通过收益法得出的评估结果能够更科学

、

更具体

、

更客观地反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因此

众华评估建议以收益法得到的评估结果作为确定生物工程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参考依据

。

４

、

收益法评估增值原因分析及相关参数说明

采用收益法评估得到的生物工程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７５

，

００９．９１

万元

，

与账面值

２９

，

９９６．７７

万元比较

，

增值

１４５

，

０１３．１４

万元

，

增值率为

４８３．４３％

。

从收益法操作过程看

，

通过收益途径评估所考虑的因素不但涉及被评估企业能在资产负债表中明确的资产和负债

，

还会

涉及影响其获利能力的其他要素

（

如公司品牌

、

技术资源

、

市场口碑

、

管理经验以及营销网络等

）。

所有这些都是构成企业价值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尤其对于技术密集型和具有高附加值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

，

这些无形的资产对企业价值的贡献是突出

的

。

反观账面核算的结果仅是静态地从投资成本角度反映企业资本的运做结果

，

和企业客观价值比较存在重大不足

。

如果企

业预期发展规划能够得到有效实施

，

则通过收益法评估结果估算企业价值是更具科学性的

，

同时该结果大于账面价值也是合

理的

。

（

１

）

净利润及现金流预测

通过对生物工程公司历史经营情况的分析和对其未来发展的预判

，

众华评估合理测算了预测期内生物工程公司产品的

产量

、

销量

、

单价及营业成本

、

期间费用等数据

，

预测了生物工程公司预测期内各年的净利润及净现金流量情况

：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净利润

１２

，

０７６．９１ １４

，

５２６．４４ １７

，

４９９．３３ ２０

，

６５８．６７ ２４

，

４７０．１３

净现金流

１０

，

７５３．２９ １２

，

９４８．０１ １５

，

６１１．９３ １８

，

４５２．７８ ２０

，

６３８．４９

（

２

）

折现率预测

①

权益资本报酬率

Ｒ１

折现率的确定公式为

：

Ｒ１＝Ｒａ＋β

（

Ｒｉ－Ｒａ

）

＋Ａ

式中

：

Ｒ１－

权益资本报酬率

；

Ｒａ－

无风险收益率

；

β－

风险系数

；

Ｒｉ－

股权风险收益率

；

Ａ－

风险调整系数

。

Ａ

、

无风险收益率

根据评估基准日我国近年来

（

２００６

年开始

）

发行的

１０

年

（

包括

１０

年

）

以上长期国债基准日平均收益率确定

，

取

４．９２２４％

。

Ｂ

、

风险系数

，

即企业风险系数

β

本次评估选取同行业的的

３１

个上市公司的平均

Ｂａｔａ

计算确定

，

通过计算各参考公司的平均无财务杠杆

β

系数为

０．７２０４

，

被

评估企业目标资本结构

（

Ｄ ／ Ｅ

）

为

７．１６％

。

计算具有被评估企业目标财务杠杆系数的

β

系数

（

βｌ

）

βｌ＝βｕｉ×

［

１＋

（

１－ｔ

）

Ｄ ／ Ｅ

］

＝０．７２０４×

［

１＋

（

１－１５％

）

×７．１６％

］

＝０．７６４２

被评估企业

β

系数取

０．７６４２

。

Ｃ

、

股权风险收益率

根据沪

、

深上市公司的前五年净资产收益率中位数平均值确定

。

通过

ＷＩＮＤ

资讯终端查询

，

剔除

ＳＴ

成分后的前五年净资产

收益率

（

扣除

／

摊薄

）

中位数平均值为

８．７４８６％

。

我们以上述收益率作为股权风险收益率

。

Ｄ

、

风险调整系数

风险调整系数

Ａ

为企业特定风险系数

，

根据对被评估企业影响最大的经营

、

市场

、

技术和治理四方面进行定性风险分析并

量化确定

，

取值为

３．８０％

，

确定情况如下

：

企业特定风险系数简易分析量化表

序号 项目 分值 权重 结果 备注

１

经营风险

４．００ ０．３０ １．２０

生产能力逐步接近满负荷状态，生产经营的组织、管理和质控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风险因素影响。

２

市场风险

４．００ ０．３０ １．２０

市场分额快速扩大过程存在较大风险。

３

技术风险

４．００ ０．２０ ０．８０

需要新品种陆续投放市场以维持可持续发展， 新品种的研发和实

施存在较大风险。

４

治理风险

３．００ ０．２０ ０．６０

公司规模快速扩大过程存在一定的治理风险。

１５．００ １．００ ３．８０

权益资本报酬率

Ｒ１ ＝Ｒａ＋β

（

Ｒｉ－Ｒａ

）

＋Ａ

＝４．９２２４％＋

（

８．７４８６％－４．９２２４％

）

×０．７６４２＋３．８％

＝１１．６４６４％

②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

ＷＡＣＣ

）

公式

：

ＷＡＣＣ＝Ｒ１×Ｗ１＋Ｒ２×

（

１－Ｔ

）

×Ｗ２

本项目中

，

只存在长期付息债务

，

实际利率为

２．５５％

，

则

Ｒ２＝２．５５％

则

ＷＡＣＣ＝Ｒ１×Ｗ１＋Ｒ２×

（

１－Ｔ

）

×Ｗ２＝１１．６３２４％

（

３

）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现值的测算

：

本次评估采用分段法对生物工程公司的收益进行预测

。

即将企业未来收益分为明确的预测期期间的收益和明确的预测

期之后的收益

。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现值基本计算公式为

：

企业息前自由现金流量现值

＝１

，

６６２

，

７６８

，

７４６．００

元

（

４

）

溢余资产价值

基准日生物工程公司账面未计提的未分配利润为

８９

，

９０９

，

８５５．４５

元

，

同时评估测算过程中已对该部分资产予以了剔除

，

因

此

，

本次评估将该部分未分配利润作为基准日的溢余资产处理

，

即基准日溢余资产价值为

８９

，

９０９

，

８５５．４５

元

。

（

５

）

付息债务价值

即为基准日长期借款

，

余额为

２

，

５７９

，

５００．００

元

。

（

６

）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企业息前自由现金流量现值

＋

超常持有资产价值

－

有息负债

－

少数股东权益

－

非经营性负债

＋

非经营

性资产

＋

非经营性收益

＝１

，

６６２

，

７６８

，

７４６．００＋８９

，

９０９

，

８５５．４５－２

，

５７９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７５０

，

０９９

，

１０１．４５

元

取整为

１

，

７５０

，

０９９

，

１００．００

元

（

十

）

关于本次交易的盈利预测补偿措施

根据

《

利润补偿协议

》

的约定

，

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在注入后三个会计年度内

，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的实际盈利数

未能达到

《

资产评估报告

》

中预测净利润数

，

除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情形外

，

哈药集团同意将其以生物工程公司标的资产认购的

股份总数按一定比例计算股份补偿数

，

该部分股份将由本公司以

１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

具体每年补偿的股份的计算公式为

：

每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

（

截至当期期末生物工程公司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生物工程公司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

生物工程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生物工程公司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上述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生物工程认购股份总数

；

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

，

按

０

取值

，

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

（

十一

）

此次交易是否已取得生物工程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或者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转让前置条件

生物工程公司为哈药集团

１００％

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

根据

《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修订

），

未对生物工程公司的股权转让设定前置条件

。

（

十二

）

生物工程公司涉及的资产许可他人使用情况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生物工程公司不涉及资产许可他人使用的情况

。

（

十三

）

生物工程公司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与生物工程公司相关的债权债务处理事宜

。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生物工程公司第三届第一次董事会决议

及哈药集团关于生物工程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的决定

（

哈药发

［

２０１１

］

５７

号

），

生物工程公司向哈药集团派发

２０１０

年现金红利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

十四

）

重大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差异或变更对生物工程公司利润的影响

生物工程公司的重大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与哈药股份不存在较大差异

，

亦不存在按规定需要进行变更的情况

。

（

十五

）

重大诉讼

、

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１９９５

年

，

生物工程公司决定开发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产品

（

下称

“

合作开发产品

”），

当时公司具备产品的产业化条

件

，

但缺乏足够的自主研发能力

，

因此决定与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和细胞研究所

（

下称

“

师大研究所

”）

联合开发

。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师大研究所与生物工程公司签署了

《

关于联合开发

Ｇ－ＣＳＦ

的合同书

》（

下称

“《

联合开发合同

》”），

约定双方进

行联合开发

，

合作开发产品的独家生产权归生物工程公司

，

在合作开发产品的新药保护期内

，

师大研究所按合作开发产品纯

利润的

２５％

提成

（

下称

“

技术开发提成款

”）。

上述合作开发产品于

２０００

年方取得国家药监局颁发的

《

新药证书及生产批件

》（［

２０００

］

Ｓ－６８

号

），

新药保护期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为止

。

合作开发产品于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投入生产后

，

在约定的利润分成期

（

即新药保护期

）

内未产生纯利润

，

因此生物工程公

司依合同约定未向师大研究所支付利润提成

。

后双方经多次协商

，

生物工程公司考虑到师大研究所在产品开发中作出的技术

贡献

，

曾表示愿意支付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补偿金

（

下称

“

补偿款

”），

但双方并未就提成费或补偿金事宜达成一致

。

２０１０

年初

，

师大研究所依据双方签订的

《

联合开发合同

》，

以生物工程公司未按照该合同约定支付技术开发提成款为由

，

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哈尔滨市中院

”）

提起民事诉讼

，

请求法院判令生物工程公司向师大研究所支付补偿款

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

技术开发提成款并承担诉讼费用

。

哈尔滨市中院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

《

民事判决书

》（［

２０１０

］

哈知初字第

５

号

），

判决生物工程公司支付师大研究所提成款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１３

，

８００

元

，

不支持师大研究所对补偿

款的请求

。

师大研究所以哈尔滨市中院混淆补偿款与技术开发提成款概念

，

认定事实错误为由提起上诉

，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理后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以

《

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１１

］

黑知终字第

４

号

）

裁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

撤销原审判决

，

发回哈尔滨市中

院重审

。

重审过程中

，

师大研究所变更诉讼请求

，

请求法院判令生物工程公司向其支付技术开发提成款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并承担

诉讼费用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

哈尔滨市中院开庭对本案进行了重新审理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哈尔滨市中院尚未作出重审判

决

。

师大研究所与生物工程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研发技术供应

、

合作开发等日常经营的技术供给关系或其他关系

。

根据

《

联合开发合同

》

中的约定

，

若合作开发产品在新药保护期内未产生纯利润

，

则生物工程公司依约定无需支付提成

费

。

而根据生物工程公司在一审过程中出具的

《

Ｇ－ＣＳＦ

自产业化以来单品种获利情况

》

显示

，

合作开发产品在提成年限内未产

生纯利润

，

因此生物工程公司不支付技术开发提成款的主张有正当依据

。

即使重审过程中哈尔滨市中院判决生物工程公司败诉

，

并按师大研究所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计算

，

生物工程公司需要赔偿

的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

从生物工程公司目前的净资产

、

净利润等财务状况看

，

该等赔偿不会对生物工程公

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除上述诉讼外

，

生物工程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诉讼

、

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

一

、

三精制药标的资产情况

（

一

）

三精制药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哈尔滨市南岗区衡山路

７６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２３０１９９１００００２４３５

税务登记证号

：

２３０１９８１２８１７３２６９

法定代表人

：

刘占滨

注册资本

：

５７９

，

８８８

，

５９７

元

公司类型

：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医药制造

、

医药经销

；

按卫生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保健品的生产

；

生产饮料

（

其他饮料类

）（

生

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一般经营项目

：

投资管理

；

药品咨询

、

保健咨询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日用化学品的制

造

；

工业旅游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

二

）

三精制药的历史沿革

１

、

三精制药前身

———

天鹅股份

三精制药原名为哈尔滨天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天鹅股份

”）。

天鹅股份于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经哈尔滨市股份制协调领

导小组办公室哈股领办字

［

１９９３

］

２２

号文件及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经哈尔滨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哈体改发

［

１９９３

］

２１４

号文件批

准

，

由哈尔滨建筑材料工业

（

集团

）

公司

（

下称

“

建材集团

”）

发起

，

对其生产经营部分以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授权公司管理的哈

尔滨新型建材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和哈尔滨建材经济贸易公司进行改制而设立

。

天鹅股份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

，

９３０

万元

，

股本总额为

９

，

９３０

万股

，

其中

：

建材集团持有国家股

７

，

４３０

万股

，

占总股

本的

７４．８２％

；

社会公开募集公众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

，

占总股本的

２５．１８％

。

公司经营范围主要为开发

、

生产和经营水泥等建筑材料

、

装

饰装修材料

，

非金属矿产品

、

无机非金属新材料

、

建材机械

。

经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发审字

［

１９９３

］

１０６

号文批准

，

天鹅股份于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

，

其中

：

社

会公众股

２

，

２５０

万股

、

内部职工股

２５０

万股

。

天鹅股份公开发行的

２

，

２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于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

２５０

万股内部职工股于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

天鹅股份的股票代码为

６００８２９

。

天鹅股份经

１９９５

年

、

１９９６

年

、

１９９７

年

、

２００２

年

、

２００４

年历次送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股份总数增加至

３８６

，

５９２

，

３９８

股

，

其中

：

非流通股

２８９

，

２６２

，

９０３

股

，

已上市流通股

９７

，

３２９

，

４９５

股

。

２

、

２００４

年哈药股份重组天鹅股份置入医药资产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６

日

，

建材集团与哈药股份签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由建材集团向哈药股份转让其所持有的天鹅股份

７

，

６８０

万

股国家股

，

占天鹅股份的股本总额的

２９．８％

。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

，

天鹅股份

、

建材集团

、

哈药股份

、

哈药集团签署了

《

资产重组意向书

》，

就天鹅股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达成

一致意向

。

通过重组

，

天鹅股份置出主要水泥资产

，

置入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权

。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天鹅股份名称变更为

“

哈尔滨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简称随之变更为

“

三精制药

”。

３

、

２００５

年哈药股份增持三精制药

１６．２７％

的股份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建材集团与哈药股份签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由建材集团向哈药股份转让其持有天鹅股份

（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天鹅股份更名为

“

三精制药

”，

以下统称

“

三精制药

”）

的

４１

，

９４１

，

９３５

股国家股

（

因天鹅股份

２００３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

该

４１

，

９４１

，

９３５

股增至

６２

，

９１２

，

９０３

股

），

占三精制药的股本总额的

１６．２７％

。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７

日

，

国务院国资委以国资产权

［

２００５

］

１６８

号文批准上述股份转让

；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５

日

，

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５

］

４８

号文同意豁免哈药股份要约收购三精制药的义务

。

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

，

哈药股份所持三精制药股份比例增至

４６．０７％

，

成为三精制药的第一大股东

。

４

、

２００５

年三精制药吸收合并三精有限

三精制药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９

日

、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分别与哈药集团和哈药股份签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受让哈药集团和哈药

股份持有的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有限公司

４％

和

３６％

的股权

。

上述协议履行后

，

三精制药持有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经三精制药

２００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三精制药对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有限公司进行了吸收合

并将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有限公司注销

。

三精制药的公司名称由

“

哈尔滨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哈药集团三

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５

、

２００５

年哈药集团受让三精制药

２８．７５％

的股份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

，

建材集团与哈药集团分别签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和

《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

由建

材集团向哈药集团转让其持有的三精制药的

１１

，

１１５

万股国家股

，

占三精制药股本总额的

２８．７５％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９

日

，

国务院国资委以国资产权

［

２００６

］

２１７

号文批准上述股份转让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６

］

８７

号文同意豁免哈药集团要约收购三精制药的义务

。

股份转让完成后

，

哈药集团

、

哈药股份合计持有三精制药

７４．８２％

的股份

（

其中哈药集团持有

２８．７５％

、

哈药股份持有

４６．０７％

）。

６

、

２００６

年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

以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三精制药流通股股份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现金

２３．６５

元为对价

，

三精制药实施了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

三精制药股本总额仍为

３８６

，

５９２

，

３９８

股

，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２８９２６２９０３

股

，

占

７４．８２％

；

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９７

，

３２９

，

４９５

股

，

占

２５．１８％

。

７

、

２００６

年哈药股份向哈药集团转让三精制药

１６．０７％

的股份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７

日

，

哈药股份与哈药集团签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由哈药股份向哈药集团转让其持有的三精制药的

６２

，

１２５

，

３９８

股法人股

，

占三精制药股本总额的

１６．０７％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黑龙江省国资委以黑国资产

［

２００６

］

２７０

号文同意将哈药集团受让哈药股份所持三精制药的

６２

，

１２５

，

３９８

股股份界定为国有法人股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

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６

］

３０３

号文同意豁免哈药集团要约收购三精制药

的义务

。

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

，

哈药集团持有三精制药的股份比例增至

４４．８２％

，

成为三精制药的第一大股东

。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三精制药注册资本为

３８

，

６５９．２４

万元

。

哈药集团持有三精制药

４４．８２％

的股份

，

哈药股份

持有三精制药

３０％

的股份

。

（

三

）

三精制药的产权和控制关系

（

四

）

三精制药主要资产情况

１

、

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三精制药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类别 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净值

房屋建筑物

８２９

，

５３５

，

８５１．８５ １８０

，

７８８

，

６４５．７２ ６４８

，

７４７

，

２０６．１３

机器设备

４１５

，

３６１

，

９７７．８１ １４８

，

４７６

，

４４３．３５ ２

，

７９０

，

６１８．１７ ２６４

，

０９４

，

９１６．２９

运输设备

５４

，

９３６

，

３３２．４３ ２０

，

２５３

，

５８６．１２ ３４

，

６８２

，

７４６．３１

电子设备及其他

１５

，

１９１

，

９９９．０３ ８

，

４０６

，

１０１．８３ ２００

，

９２５．５０ ６

，

５８４

，

９７１．７０

合计

１

，

３１５

，

０２６

，

１６１．１２ ３５７

，

９２４

，

７７７．０２ ２

，

９９１

，

５４３．６７ ９５４

，

１０９

，

８４０．４３

２

、

土地使用权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三精制药主要土地情况具体如下

：

序号 权证编号 座落 面积（㎡）

土地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终止日期

１

哈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１７１３６

号 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路

２３３

号

１４９

，

９７９．２０

工业 出让

２０５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２

哈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１７１３５

号 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路

２３３

号

２６

，

７９５．００

工业 出让

２０５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３

哈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０００２８４

号

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路

５．５

公

里处

９５

，

２３８．００

工业 出让

２０５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４

哈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１３１０５

号 哈尔滨道外区化工路

１７７

号

５

，

９４６．６０

工业 出让

２０５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５

哈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１４２８４

号 哈尔滨市松北区前进分区

５５

，

３０６．３０

工业 出让

２０５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６

哈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１８

号 道里区工厂胡同

７

号

４０３．７０

教育 划拨

７

哈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１７

号 道里区工厂胡同

２．４．６

号

９７．４３

住宅 划拨

８

哈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００６０３１

号 哈尔滨道里霁虹街

２４

号

６

，

８８２．８０

工业 入股

２０４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三精制药子公司土地使用权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权利人 权证编号 座落 面积（㎡） 土地用途

使用权

类型

终止日期

１

哈药集团三精制

药四厂有限公司

呼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８９

号

哈尔滨利民开发区

兴业路北侧

５９

，

７３１．００

工业 出让

２０５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２

哈药集团三精千

鹤制药有限公司

鹤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１９０２２０

号

鹤岗市高科技工业

园区三精路

６

号

２７

，

１９１．１０

工业 租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３

哈药集团三精明

水药业有限公司

明国用（

２００２

）第

１２８

号

明水镇工农社区九

委

５０

，

２９３．４５

工业 出让

２０５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４

明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３４１

号

明水镇工农社区九

委

１７４

，

２０６．００

工业 出让

２０５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５

明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７５１

号

明水镇新社区七委

１９

，

１８３．７６

城镇混合

住宅用地

出让

２０５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６

哈药集团三精黑

河药业有限公司

黑河市国用

（

２００３

）字第

１０９

号

黑大路药厂街

８

号

二热西侧

５９

，

６７９．００

工业 出让

２０５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７

黑河市国用

（

２００３

）字第

１０９－１

号

药厂西侧物流通道

１

，

３９５．００

道路 划拨

８

哈药集团三精儿

童大药厂（有限

公司）

孙吴县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０４

）

４２４

号

十五街

５０

，

０５０．００

工业 出让

２０５４

年

８

月

１６

日

此外

，

三精制药吸收合并三精有限后

，

部分土地使用权未及时办理变更至三精制药的登记手续

，

目前

，

三精制药正在办理

下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名称由

“

三精有限

”

变更至

“

三精制药

”

的更名手续

：

序号 权证编号 座落 面积（㎡） 土地用途

使用权类

型

终止日期

１

哈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１３８９１

号 南岗区衡山路

７６

号

１－７

层

２０９．６０

商业 出让

２０３９

年

３

月

３

日

２

哈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１３８９２

号

哈尔滨南岗区衡山路

７４

号

１－

５

层

１１８．４０

商业 出让

２０３９

年

３

月

３

日

３

东国有（

２００３

）第

１６０９６

号 大肚川镇新城子沟村

４

，

２７２．１２

工业 出让

２０５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

４

哈国用（

２００３

）第

８９６９４

号 道里区工厂胡同

１６

号

－１－８

层

２６２．２４

其他商服

（办公）

出让

２０４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上述

４

宗土地使用权属于三精制药吸收合并三精有限后承继的共计

１３

宗土地资产的范围之内

，

与地上附属房产独立坐落

于三精制药中心厂区之外

。

目前其地上附属房屋正在办理更名手续

，

根据房屋管理部门的要求

，

在上述地上房屋更名手续办

理完毕后方可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

从而导致土地使用权尚未变更至三精制药

。

三精制药从三精有限承继的其他

９

宗土

地及其地上房屋已经先期办理至三精制药

。

上述

４

宗土地使用权只需办理更名手续

，

不涉及土地出让金和其他税费

，

待其地上附属房屋建筑物的所有权人由

“

三精有

限

”

更名至

“

三精制药

”

的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后

，

即可办理土地使用权人更名手续

。

考虑到手续

、

流程的复杂程度以及相关政府

部门的工作进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等因素

，

三精制药预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可办理完毕前述更名手续

。

三精制药吸收合并三精有限后

，

上述

４

宗

“

三精有限

”

名下的土地使用权由三精制药承继

，

不存在权属纠纷

，

办理更名手续

不存在法律障碍

。

除根据

《

土地登记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上述

４

宗土地使用权尚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外

，

并不会影响三精制药对

上述土地使用权的实际占用

、

使用和收益

，

也不会影响三精制药的生产经营

。

除上述土地使用权外

，

目前三精制药正在办理下列土地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

序号 权证编号 座落 面积（㎡）

土地

用途

使用权类

型

终止日期

１

三精制药

哈尔滨开发区哈平路集中区

渤海三路、青岛一路西南侧

１３

，

３８０．５５

工业 出让

２０５３

年

４

月

６

日

２

哈药集团三精大庆玻

璃工业园有限公司

大庆市红岗区玻璃工业园区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工业 出让

自土地交付日

起

５０

年

就上表所列第

１

宗土地

，

三精制药目前已取得用地批复

、

签署了

《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

》，

已办理完成土地契

税

、

土地增值税减免手续

，

该宗地土地的土地出让金已足额缴纳

，

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可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

。

就上表所列第

２

宗土地

，

哈药集团三精大庆玻璃工业园有限公司

（

下称

“

三精大庆公司

”）

已与大庆市政府签署了

《

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并足额缴纳了土地出让金

、

契税等相关费用

，

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可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

。

根据哈药集团出具的书面承诺

，

对于上述三精制药正在办理或规范过程中土地使用权

，

哈药集团将督促三精制药尽快办

理和规范该等土地使用权

。

如因三精制药上述尚待办理或规范的土地使用权未能完成相关手续

，

从而导致本次重组后三精制

药不能继续以现有的方式占有

、

使用该等土地使用权

，

或因该等土地使用权不规范受到政府部门处罚从而导致哈药股份遭受

相应经济损失的

，

哈药集团承诺予以补偿

（

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

）。

３

、

房屋所有权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三精制药主要房产情况具体如下

：

序号 权证编号 座落 建筑面积（㎡） 设计用途

１

哈房权证里字第

０７０１０１３７７８

号 道里区霁虹街

２４

号

４

栋

９

，

９５３．９６

工业

２

哈房权证里字第

０７０１０１３８１６

号 道里区霁虹街

２４

号

１

栋

３

，

７６５．６４

工业

３

哈房权证里字第

０７０１０１３７８８

号 道里区霁虹街

２４

号

３

栋

４７３．６５

工业

４

哈房权证松字第

００００８２４４

号 松北区前进乡金星村第

１

栋

２

，

７６３．１８

工业

５

哈房权证松字第

００００８２４７

号 松北区前进乡金星村第

２

栋

１

，

８５７．９９

办公

６

哈房权证松字第

００００８２４６

号 松北区前进乡金星村第

３

栋

３４．０７

其它

７

哈房权证松字第

００００８２４５

号 松北区前进乡金星村第

４

栋

４２．５０

工业

８

哈房权证松字第

００００８２４３

号 松北区前进乡金星村第

５

栋

１５４．６７

其它

９

哈房权证松字第

００００８２４１

号 松北区前进乡金星村第

６

栋

３３５．７９

房管设施

１０

哈房权证松字第

００００８２４０

号 松北区前进乡金星村第

７

栋

１２１．４２

工业

１１

哈房权证松字第

００００８２４２

号 松北区前进乡金星村第

８

栋

１

，

２０９．８２

仓储

１２

哈房权证松字第

００００８２３９

号 松北区前进乡金星村第

９

栋

７２４．１８

服务业

１３

哈房权证里字第

０７０１０１３７５２

号 道里区霁虹街

２８

号

１

，

９１４．６５

商业服务

１４

哈房权证里字第

０７０１０１３７５８

号 道里区警校胡同副

４０－１

号

１１１．０１

仓储

１５

哈房权证里字第

０７０１０１９１６２

号 道里区警校胡同副

４４－１

号

１２５．１６

仓储

１６

哈房权证里字第

０７０１０１９１６５

号 道里区警校胡同副

４２

号

１２３．１０

仓储

１７

哈房权证里字第

０７０１０１９１６８

号 道里区警校胡同副

４２－１

号

１２４．５６

仓储

１８

哈房权证里字第

０７０１０１３７２７

号 道里区工厂胡同

７

号

６

栋

７４９．９５

教育

１９

哈房权证里字第

０７０１０１３７７０

号 道里区工厂胡同

２．４．６

号

６２８．４７

住宅

２０

哈房权证香字第

０８０１０１５３４７

号 香坊区哈平路

５．５

公里处

１

栋

１－２

层

４

，

２７３．４５

工业

２１

哈房权证香字第

０８０１０１５３３７

号 香坊区哈平路

５．５

公里处

２

栋

１－２

层

４

，

３５８．４１

工业

２２

哈房权证香字第

０８０１０１５３５３

号 香坊区哈平路

５．５

公里处

４

栋

１

层

５７．６８

工业

２３

哈房权证香字第

０８０１０１５３４３

号 香坊区哈平路

５．５

公里处

５

栋

１

层

４７２．００

工业

２４

哈房权证香字第

０８０１０１５３４９

号 香坊区哈平路

５．５

公里处

６

栋

１

层

１

，

０５８．１７

工业

２５

哈房权证香字第

０８０１０１５３４６

号 香坊区哈平路

５．５

公里处

７

栋

１

层

８３８．５１

仓储

２６

哈房权证香字第

０８０１０１５３５１

号 香坊区哈平路

５．５

公里处

８

栋

１－４

层

２

，

１５０．９４

办公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三精制药子公司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权利人 权证编号 座落 建筑面积（㎡） 设计用途

１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

四厂有限公司

哈房权证字第

ＨＬ０９１００６１６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兴业路北

４

，

１０１．００

办公

２

哈房权证字第

ＨＬ０８１０９１１３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兴业东路

北萧红大街西厂房

１

，

９４４．４７

其它

３

哈房权证字第

ＨＬ０９１００６１３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兴业路北

１２４．０９

库房

４

哈房权证字第

ＨＬ０９１００６１５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兴业路北

３７６．２７

其它

５

哈房权证字第

ＨＬ０９１００６１０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兴业路北

１

，

９７８．００

工业

６

哈房权证字第

ＨＬ０９１００６１４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兴业路北

３

，

４８４．００

工业

７

哈房权证字第

ＨＬ０９１００６１２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兴业路北

５０６．８０

工业

８

哈房权证字第

ＨＬ０８１０９１１４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兴业东路

北萧红大街西办公楼

４８０．００

办公

９

哈房权证字第

ＨＬ０９１００６１１

号

哈市利民开发区兴业路北

８０．００

其它

１０

哈药集团三精千鹤

制药有限公司

鹤岗市房权证字第

００００７５２－４

号

鹤岗市高科技工业园区三

精路

６

号固体制剂车间

３

，

０１４．００

车间

１１

鹤岗市房权证字第

００００７５１－５

号

鹤岗市高科技工业园区三

精路

６

号水处理车间

２４４．００

车间

１２

鹤岗市房权证字第

００００７５０－６

号

鹤岗市高科技工业园区三

精路

６

号

３６２．００

锅炉房

１３

鹤岗市房权证字第

００００７５３－３

号

鹤岗市高科技工业园区三

精路

６

号门卫

９９．００

门卫

１４

鹤岗市房权证字第

００００７４９－７

号

鹤岗市高科技工业园区三

精路

６

号

３２９．００

食堂

１５

哈药集团三精明水

药业有限公司

房权证明房工字第

２００５－

０３５０

号

明水镇工农街

１

，

１１２．３１

工程楼

１６

房权证明房工字第

２００５－

０３５１

号

明水镇工农街

５

，

６６８．８９

车间

１７

房权证明房工字第

２００５－

０３５２

号

明水镇工农街

２

，

８２３．９６

车间

１８

房权证明房工字第

２００５－

０３５３

号

明水镇工农街

１

，

５５６．４８

综合楼

１９

哈药集团三精黑河

药业有限公司

黑房权证爱字第

Ｇ２００２０４０３

号

黑河市黑大路药厂街

８

号

７７３．０６

其它用途

２０

黑房权证爱字第

Ｇ２００２０４０４

号

黑河市黑大路药厂街

８

号

３９．００

其它用途

２１

黑房权证爱字第

Ｇ２００２０４０５

号

黑河市黑大路药厂街

８

号

７７３．８３

其它用途

２２

黑房权证爱字第

Ｇ２００２０４０６

号

黑河市黑大路药厂街

８

号

１

，

３１６．７３

办公

２３

黑房权证爱字第

Ｇ２００２０４０７

号

黑河市黑大路药厂街

８

号

１

，

１６７．３８

其它用途

２４

黑房权证爱字第

Ｇ２００２０４０８

号

黑河市黑大路药厂街

８

号

５７６．００

仓库

２５

黑房权证爱字第

Ｇ２００２０４０９

号

黑河市黑大路药厂街

８

号

３１５．１９

其它用途

２６

黑房权证爱字第

Ｇ２００２０４１１

号

黑河市黑大路药厂街

８

号

２０５．２２

其它用途

２７

黑房权证爱字第

Ｇ２００２０４１３

号

黑河市黑大路药厂街

８

号

４７７．００

其它用途

２８

黑房权证爱字第

Ｇ２００２０４１７

号

黑河市黑大路药厂街

８

号

３５．５０

仓库

２９

黑房权证爱字第

Ｇ２００２０４１９

号

黑河市黑大路药厂街

８

号

２

，

０４５．００

其它用途

３０

哈药集团三精儿童

大药厂有限公司

孙房权证建房字第

Ｇ２００４００１７

号

孙吴镇

２３５．８７

锅炉房

３１

孙房权证建房字第

Ｇ２００４００１６

号

孙吴镇

３

，

００２．１０

工业厂房

３２

孙房权证建房字第

Ｇ２００４００１５

号

孙吴镇

８８．６５

工业厂房

３３

孙房权证建房字第

Ｇ２００４００１２

号

孙吴镇

６８３．０２

锅炉房

３４

孙房权证建房字第

Ｇ２００４００１０

号

孙吴镇

４３５．２４

工业厂房

３５

孙房权证建房字第

Ｇ２００４００１４

号

孙吴镇

４７８．０１

办公

３６

孙房权证建房字第

Ｓ２００７９９１３５

号

孙吴镇

１

，

５７２．６４

办公

根据三精制药出具的书面承诺

，

并经共和律师核查

，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三精制药及其子公司上述主要资

产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

，

除权属证书编号为哈房权证里字第

０７０１０１３７７８

号

、

哈房权证松字第

００００８２４４

号

、

哈房权证松

字第

００００８２４７

号的三处房产为其子公司哈药集团三精大庆玻璃工业园有限公司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外

，

不存在其他抵押

、

查

封等权利限制情形

。

此外

，

三精制药吸收合并三精有限后

，

部分房屋建筑物未及时办理变更至三精制药的登记手续

。

目前

，

三精制药正在办理

下列房屋建筑物的所有权人名称由

“

三精有限

”

变更至

“

三精制药

”

的更名手续

：

序号 权证编号 座落 建筑面积（㎡） 设计用途

１

哈房权证动字第

００００１７７５

号 动力区哈平路

６．５

公里

５

栋

１８７．４５

工业厂房

２

哈房权证动字第

００００１７７４

号 动力区哈平路

６．５

公里

３

栋

１６７．０３

工业厂房

３

哈房权证动字第

００００１７７９

号 动力区哈平路

６．５

公里

７

栋

３２．８６

工业厂房

４

哈房权证动字第

００００１８０２

号 动力区哈平路

６．５

公里

４

栋

１

层

８

，

２２７．１６

工业厂房

５

哈房权证动字第

００００１７８０

号 动力区哈平路

６．５

公里

１

栋

２

，

０７７．５１

工业厂房

６

哈房权证动字第

００００１７７６

号 动力区哈平路

６．５

公里

２

栋

１

层

７７７．００

工业厂房

７

哈房权证里字第

０００５９７２４

号 道里区工厂胡同

１６

号

２

，

３６０．１６

办公

８

哈房权证开国

０００６４９０１

号 南岗区衡山路

７６

号

１－７

层

１

，

４０９．６９

商业

９

哈房权证开国

０００６４９０２

号 南岗区衡山路

７４

号

１－５

层

６６８．８３

商业

１０

东房权证大肚川镇字第

４０５０３４

号 大肚川镇新城子沟村

９４４．５０

工业

上述房屋建筑物是三精制药吸收合并

“

三精有限

”

后承继

“

三精有限

”

的资产

，

前期报建手续是以

“

三精有限

”

的名义办理

，

在办理房产证更名手续时

，

房屋管理部门将三精制药承继

“

三精有限

”

上述房屋建筑物认定为交易行为

，

并认为应当缴纳契

税

，

为此

，

三精制药未及时办理房产证更名手续

。

目前三精制药正在向哈尔滨市财政局申请房屋契税减免

，

据三精制药获悉由

于政府机构职能调整

，

审核契税减免的职能将由财政局划归哈尔滨市地税局

，

故审核进度将有一定不确定性

。

待取得契税减

免批复后

，

按照哈尔滨市房屋管理部门的要求

，

三精制药还需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关于该等房屋建筑物属于吸收合并范围

内资产的证明文件

，

之后再由哈尔滨市规划部门核定房屋面积与最初三精有限房产证面积的一致性等手续

，

最终待取得批复

后向哈尔滨市房屋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更名手续

，

由房屋管理部门履行审批流程并核收相关手续费用后具备发证条件

。

考虑到

该等手续

、

流程的复杂性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进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等因素

，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取得房产证

。

该等房

屋建筑物办理过程需要承担的费用约

１０

万元

，

由三精制药承担

。

除此之外

，

需申报免除的契税将在

２００－３００

万元之间

，

即便需

要缴纳

，

也不会对三精制药的经营构成重大影响

。

三精制药吸收合并三精有限后

，

上述

１０

处房屋建筑物的产权归三精制药所有

，

不存在权属纠纷

，

办理更名手续不存在法

律障碍

。

根据

《

房屋登记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上述房屋建筑物除待办理权属更名手续外

，

其现存状态不会影响三精制药对上述

房屋建筑物的实际占用

、

使用和收益

，

也不会影响三精制药的生产经营

。

除上述房屋建筑物外

，

目前

，

三精制药及其子公司有

５４

处房屋建筑物尚未取得房产证

。

具体如下表所示

：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

账面价值

原值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账面净值

１

废水处理房产

５４０．００

４

，

１９６

，

０４８．８３ ２

，

６４１

，

４１２．５１

2

污水处理设备间

180.00

３

注射剂车间房产

１１

，

３１１．００ ３９

，

９４１

，

３７２．９９ ２４

，

３８４

，

２０８．３１

４

动力车间

１

，

８００．００

１２

，

６０８

，

６５２．３２ ８

，

６０８

，

４９９．４０

5

新变电所

330.00

６

生活楼（综合楼）

４

，

７７８．００ １１

，

７６９

，

２９８．０４ ８

，

８２５

，

０１２．０６

７

研发中心

９

，

２０８．００ ３７

，

２２５

，

９８７．１５ ２９

，

０２２

，

０６６．８６

８

动物房

１

，

３８２．００ ２

，

６７１

，

０３７．２６ ２

，

００２

，

８３２．８７

９

职工活动中心

３

，

９３２．００ １２

，

２５２

，

８９６．５０ １０

，

００２

，

４４７．８２

１０

锅炉房、暖煤间

３

，

４１０．００ ２０

，

１８５

，

６８２．８２ １３

，

７８１

，

６８２．１３

１１

多种剂型办公楼

２

，

５３８．００

１４

，

５５７

，

４４１．００ １２

，

００４

，

３５９．４０

１２

多种剂型车间

２

，

０９１．６

１３

污水处理

１１１．３４

１４

车库

１３１．７２

１５

危险品库

２７．２

１６ １

号门卫

２８．４２

１７

变电所

１６８．７３

１８ ２

号门卫

２１．４

１９

物流中心（立体库）

９

，

４２７．００

４６

，

０８２

，

１９１．６０ ３４

，

５５３

，

９６３．３４

２０

常温库

８

，

６４０．００

２１

暖库

８

，

６４０．００

２２

危险品库

６０．００

２３

明水商业楼

３

，

０３４．００ ７

，

５１３

，

８６２．０３ ６

，

１３３

，

８１５．９６

２４

磷酶素纳

３

，

５６６．００

９１

，

１２７

，

９１４．４９ ７４

，

３９０

，

７５４．１８

２５

合成车间

２

，

６８０．００

２６

溶媒回收车间

２

，

０６８．１０

２７

化工原料及危险品库

３９２．００

２８

综合库

３

，

０５９．００

２９

质检楼

２

，

２４４．００

３０

储罐区及泵房

１５３．００

３１

变配电室

３６９．００

３２

锅炉房

２

，

０４８．００

３３

输煤设施

１

，

１９８．００

３４

泵房

１９４．００

３５

废水处理工程

７４２．００

３６

人流、物流、值班室

７４．００

３７

煤棚

１

，

５５１．００

３８

水井房

８６．００

３９

药业仓库

３

，

４７５．００

４０

蓝瓶车间

１８

，

５６３．５７

５０

，

７６１

，

９１４．１９ ４３

，

１５６

，

７９２．０６

４１ １

号宿舍

３

，

７２９．９

４２ ２

号宿舍

３

，

７２９．９

４３

原料库

４

，

４３４．８５

４４

变电所

６６４．４４

４５

天然气调压站

１１１．３５

４６

锅炉房

４３６．９

４７

清水泵房

１０３．６７

４８ １

号深井泵房

３１．２７

４９ ２

号深井泵房

３１．２７

５０

员工浴室

３０１．９７

５１

食堂

６１６．９０

５２

废品库

１２０

５３ ２

号成品库

３

，

４５６

５４

固体制剂车间

５

，

６１６．００ ０ ０

上表所列第

１－９

项房屋建筑物

，

已完成竣工验收备案

。

因上述房屋建筑物是三精制药吸收合并

“

三精有限

”

后承继

“

三精有

限

”

的资产

，

前期报建手续是以

“

三精有限

”

的名义

，

在办理房产证时

，

房屋管理部门将三精制药承继

“

三精有限

”

上述房屋建筑

物认定为交易行为

，

并认为应当缴纳契税

，

为此

，

三精制药未及时办理房产证

。

三精制药现已取得哈尔滨市财政管理部门出具

的房屋契税减免单

，

并向房屋管理部门递交了办理房产证的申请文件且已受理

，

目前正在审核过程中

，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

可取得房产证

。

该等房屋建筑物办理过程需要承担的费用约

２３

万元

，

由三精制药承担

。

上述房屋建筑物中

，

注射剂车间为三精

制药注射剂品种的生产用房

，

其他建筑物均属动力配套设施

、

一般公建等辅助性用房

。

以上房屋建筑物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

未办理房产证事宜对三精制药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

因上述房屋建筑物是三精制药吸收合并

“

三精有限

”

后承继

“

三精有限

”

的资产

，

前期报建手续是以

“

三精有限

”

的名义

，

在办理房产证时

，

哈尔滨市房屋交易中心

（

下称

“

房屋交易中心

”）

将

“

三精制

药

”

承继

“

三精有限

”

上述房屋建筑物认定为交易行为

，

并认为应当缴纳契税

。

三精制药为此已取得哈尔滨市财政管理部门出

具的房屋契税减免单

，

且向房屋交易中心递交办理房产证的申请文件已受理

，

目前正在审核过程中

，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取

得房产证

。

该等房屋建筑物办理过程需要承担的费用约

２３

万元

，

由三精制药承担

。

上述房屋建筑物中

，

注射剂车间为三精制药

注射剂品种的生产用房

，

始终处于正常生产使用状态

；

其他建筑物均属动力配套设施

、

一般公建等辅助性用房

。

以上房屋建筑

物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

未办理房产证事宜对三精制药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

上表所列第

１０－２２

项房屋建筑物

，

正在按工作进度办理竣工备案手续

。

上述房屋建筑物也是三精制药吸收合并

“

三精有

限

”

后承继

“

三精有限

”

的资产

，

而前期报建手续是以

“

三精有限

”

的名义

。

目前该系列工程处于竣工验收阶段

，

由于竣工时间距

今较长

，

存在施工企业改制

、

施工方前期参与工程人员变动及相关资料收集难度较大等问题

，

造成竣工备案申请文件的准备

工作和周期较长

，

致使竣工备案未能如期办理

。

另外由于该工程已经投入使用多年

，

办理相关手续要件较当年的执行标准已

经有一定程度变动

，

包括该工程的备案档案移交审核标准的改变

，

都影响了正常验收备案程序的办理

。

上述房屋建筑物前期

报建手续齐备

，

待竣工备案手续完成后

，

三精制药按照上述

①

情形申请房屋契税减免

，

并按照房屋管理部门的要求

，

取得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关于该等房屋建筑物属于吸收合并范围内资产的证明文件后

，

继而申报房屋初始登记

。

该等房屋建筑物办理

过程需要承担的费用约

３２

万元

（

测量费

、

更名过户手续费

６．８２

元

／

㎡

），

由三精制药承担

。

上述房屋建筑物为多剂型项目用房

，

主

要为气雾剂

、

洗液等品种的生产用房以及相关的动力配套设施

、

一般公建等辅助性用房

。

以上房屋建筑物均处于正常使用状

态

，

未办理房产证事宜对三精制药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

上述房屋建筑物的资产权属均为三精制药所有

，

一直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

无任何产权纠纷

，

除目前尚未办理并取得房产

证外

，

并不影响公司实际占有

、

使用和收益

，

也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

。

该等房屋建筑物其建设用地手续齐备

，

履行了前期报建

手续

，

已完成竣工备案或正在按工作进度办理竣工备案手续

，

根据

《

房屋登记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办理房产证不存在法律障碍

。

就上表所列第

２３－３９

项房屋建筑物

，

因三精制药下属的两个子公司

，

哈药集团三精明水药业有限公司

（

下称

“

明水药业

”）

吸收合并哈药集团三精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

下称

“

三精化药

”），

目前正在办理税务注销登记手续

。

上述房屋建筑物前期报建手

续齐备

，

已完成竣工验收备案

，

吸收合并后该等在建工程由明水药业承继

，

待吸收合并完成后

，

由明水药业申请办理该房产的

初始登记

，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取得房产证

。

该等房屋建筑物办理过程仅需缴纳一般手续费

，

由明水药业承担

。

以上房屋建

筑物均为原三精化药的生产

、

配套设施及办公用房

，

其始终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

并于明水药业吸收合并三精化药后完成了正

常的资产转移手续

，

未办理房产证事宜对企业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

就上表所列第

４０－５３

项房屋建筑物

，

是三精大庆公司在大庆市建设的蓝瓶生产基地的房屋

，

项目建设的立项批复

、

环评批

复

、

用地规划许可等手续均齐备

。

三精大庆公司近期将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

，

并开始补办工程建设审批手续

，

待完成竣工验收

备案后申请办理房产证

，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取得房产证

。

该项目属大庆招商引资项目

，

当地政府将支持配合项目手续的补

报

，

三精大庆公司所在的大庆庆南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

下称

“

庆南管委会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出具说明

：

同意协助三精大庆

公司补办该等房屋建筑物的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

等相关报建和竣工备案手续

。

该等房屋建筑物办

理过程需要承担的费用仅为一般手续费

，

由三精大庆公司承担

。

上述房屋建筑物为三精大庆公司口服液蓝瓶配套项目用房

，

主要为口服液品种的一部分蓝色包装瓶的生产用房以及相关的动力配套设施

、

一般公建等辅助用房

。

以上房屋建筑物处于正

常使用状态

，

未办理房产证事宜对企业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

就上表所列第

５４

项房屋建筑物

（

固体制剂车间

），

根据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下达的

《

民事调解书

》，

经

法院调解

，

因施工单位为三精制药建造的固体制剂车间质量不合格

，

需拆除重建

，

施工单位应赔偿三精制药固体制剂车间拆

除重建损失

，

故该固体制剂车间现已报废

，

该资产账面已清零

。

目前三精制药已经将固体制剂剂型整体转让至下属全资子公

司

，

由子公司承担三精制药整体固体制剂各品种的生产

，

并且产能充足

。

该调整保证了三精制药生产经营的正常衔接运行

。

上述

５４

处房产

，

其资产权属均为三精制药或其子公司所有

，

除需拆除重建固体制剂车间外

，

一直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

无任

何产权纠纷

，

目前虽尚未办理完毕房产证相关事宜

，

但并不影响公司实际占有

、

使用和收益

，

也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

。

上表所列第

１－３９

项房屋建筑物

，

其建设用地手续齐备

，

履行了前期报建手续

，

已完成竣工备案或正在按工作进度办理竣工

备案手续

，

根据

《

房屋登记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办理房产证应不存在法律障碍

；

上表所列第

４０－５３

项所列三精大庆公司的房屋建筑

物

，

虽然未及时办理报建手续

，

但庆南管委会已出具支持文件

，

同意协助补办相关报建和竣工备案手续

，

且该等房屋建筑物一直

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

无任何产权纠纷

，

在三精大庆公司补办相关报建和竣工备案手续后

，

其办理房产证应不存在法律障碍

。

根据哈药集团出具的书面承诺

，

对于三精制药上述正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土地使用权

、

房屋建筑物

，

公司将竭力确保三

精制药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办理完毕相关登记手续

。

对于尚在办理竣工备案手续的相关房产

，

公司将促使三精制药争取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办理完毕相关登记手续

。

如因三精制药未能如期办理完毕上述土地使用权

、

房屋建筑物的初始登记或变更

登记手续

，

从而导致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后

，

三精制药不能继续以现有方式使用该等土地

、

房屋建筑物

，

或受到政府部门

处罚从而导致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遭受相应经济损失的

，

本公司承诺予以补偿

（

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

）。

４

、

主要生产设备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三精制药主要生产设备如下所示

：

单位

：

元

序号 主要机器设备 原 值 净 值 成新率

１

物流系统

１７

，

３５９

，

２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７５

，

５６９．０６ ５８．０４％

２

灯检机

４

，

１５０

，

４６２．４０ ３

，

９２０

，

４５７．５９ ９４．４６％

３

锅炉

１

，

９６８

，

０２９．５３ ４１０

，

００６．５４ ２０．８３％

４

锅炉

１

，

９６８

，

０２９．５３ ４１０

，

００６．５４ ２０．８３％

５

锅炉

１

，

９６８

，

０２９．５２ ４１０

，

００６．５３ ２０．８３％

６

水处理设备

１

，

７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１

，

４５８．００ ２０．８３％

７

蒸馏水机

１

，

４６３

，

９６１．００ ３０４

，

９９２．０１ ２０．８３％

８

溴化锂制冷机

１

，

２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１８

，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６７％

９

锅炉

１

，

１２２

，

２７７．７６ ９５９

，

５０６．１４ ８５．５０％

１０

锅炉

１

，

１２２

，

２７７．７６ ９５９

，

５０６．１４ ８５．５０％

１１

水处理设备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３３％

１２

口服液检漏灭菌器

９６１

，

５３８．４６ ９４６

，

３１４．１０ ９８．４２％

１３

给水处理设备

８７８

，

６３２．４８ ８４３

，

８５３．２８ ９６．０４％

１４

洗烘联动机

８２０

，

５１２．８４ ５４１

，

１９６．４５ ６５．９６％

１５

洗烘联动机

８２０

，

５１２．８４ ５８６

，

６６６．５６ ７１．５０％

１６

纯化水处理设备

７６９

，

２３０．７７ ７２６

，

６０２．５９ ９４．４６％

１７

水处理设备

７１７

，

９４８．７２ ６０４

，

２７３．５２ ８４．１７％

１８

溴化锂制冷机

６９５

，

２００．００ ３８１

，

４９０．８１ ５４．８７％

１９

溴化锂制冷机

６９５

，

２００．００ ３８１

，

４９０．８１ ５４．８７％

２０

口服液联动线

６９２

，

３０７．７０ ６７５

，

０００．０１ ９７．５０％

２１

回转式灌封机

６４６

，

１５３．８５ ２７２

，

７３１．１２ ４２．２１％

２２

液相色谱仪

６１１

，

１１１．１２ ３４０

，

１８５．３７ ５５．６７％

２３

微射流分散仪

６０９

，

４０１．６０ ３８２

，

６５３．３９ ６２．７９％

２４

回转式灌封机

５９８

，

２９０．６０ ３９４

，

６２２．３９ ６５．９６％

２５

快速液相色谱仪

５９８

，

２９０．６０ ５５０

，

９２５．９０ ９２．０８％

２６

安瓶洗烘灌联动机组

５６４

，

１０２．５６ ２３３

，

６３２．５１ ４１．４２％

２７

隧道烘箱

５１２

，

８２０．５３ ４８０

，

３４１．８９ ９３．６７％

２８

隧道烘箱

５１２

，

８２０．５３ ４８４

，

４０１．７２ ９４．４６％

２９

配料罐

５０４

，

１９０．００ １０５

，

０４０．０１ ２０．８３％

３０

原子吸收光谱仪

４８７

，

１７９．５０ ２８２

，

７６６．９８ ５８．０４％

合计

４７

，

８９２

，

７１２．２０ ２７

，

８６２

，

７９７．９６ ５８．１８％

５

、

商标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三精制药及其子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共计

３０３

项

。

具体详见

《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

第

五章 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之二

、

三精制药标的资产情况之

（

四

）

三精制药主要资产情况

。 ”

６

、

专利

截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三精制药及其子公司拥有的专利共计

５９

项

。

具体详见

《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

第六章

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之二

、

三精制药标的资产情况之

（

四

）

三精制药主要资产情况

”。

７

、

其它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三精制药及其子公司拥有药品生产许可证共计

１０

份

，

１８

份

ＧＭＰ

证书

，

１１

份药品经营许可证

，

１１

份

ＧＳＰ

证书

。

（

１

）

药品生产许可证

序号 权利人 证书编号 生产范围 地址 有效期限

１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黑

２０１１０００２

原料药、无菌原料药

黑龙江省明水三精医

药工业园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口服溶液剂、 口服液、合

剂、颗粒剂、散剂、片剂、胶

囊剂、软胶囊剂、小容量注

射剂、中药提取

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

路

２３３

号

粉针剂（含头孢菌素类）

哈尔滨市松北新区前

进分区

中药提取车间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

术开发区科苑路北首

中药提取车间 伊春市南岔区东升街

２

哈药集团三精明水药业

有限公司

黑

２０１１０１１１

片剂 （含头孢霉素类）、胶

囊剂（含青霉素类、头孢霉

素类）、颗粒剂

黑龙江省明水三精医

药工业园区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哈尔滨三精艾富西药业

有限公司

黑

２０１１０００５

大容量注射剂、溶液剂（生

理氯化钠溶液）

哈尔滨香坊区哈平路

２３３

号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哈药集团三精黑河药业

有限公司

黑

２０１１０１４６

胶囊剂、颗粒剂、片剂、丸

剂（水丸、浓缩丸）、中药提

取

黑河市黑大路药厂街

８

号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

哈药集团三精加滨药业

有限公司

黑

２０１１０００６

冻干粉针剂

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

路

２３３

号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

哈药集团三精千鹤制药

有限公司

黑

２０１１０１４２

片剂、胶囊剂、颗粒剂、茶

剂、中药提取

鹤岗市高科技工业园

区三精路

６

号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

哈药集团三精儿童大药

厂（有限公司）

黑

２０１１０１４５

片剂、胶囊剂、颗粒剂

黑龙江省孙吴县高科

技园区三精路

６

号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

哈药集团三精化学制药

有限公司

黑

２０１１０１１４

原料药

黑龙江省明水三精医

药工业园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四厂

有限公司

黑

ＨｂＺｂ２００８０００

３

片剂、胶囊剂、颗粒剂、茶

剂、溶液剂（外用）、中药提

取

哈尔滨利民经济技术

开发区兴业东路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１０

哈药集团三精英美制药

有限公司

ＨｂＺｂ２００９００７

３

洗剂、滴眼剂、气雾剂、喷

雾剂

哈尔滨开发区哈平路

集中区青岛一路

６

号

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滴丸剂、软膏剂、乳膏剂

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

路

233

号

（

２

）

ＧＭＰ

证书

序号 权利人 证书编号 认证范围 地址 有效期限

１

哈药集团三精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

黑

Ｋ０３４２

口服溶液剂、口服液、合剂

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路

２３３

号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２

黑

Ｈ０１９０

口服溶液剂、口服液、合剂（含中

药提取）

哈尔滨市动力区哈平路

２３３

号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３ Ｉ４１５４

小容量注射剂

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路

２３３

号

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４ Ｍ００１５

粉针剂（含头孢菌素类）

哈尔滨市松北新区前进

分区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５

黑

Ｊ０２７１

片剂、胶囊剂、颗粒剂、滴丸剂、散

剂、软膏剂、乳膏剂（激素类）

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路

２３３

号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

６

黑

Ｌ０３９７

无菌原料药（磷霉素钠）

黑龙江省明水三精医药

工业园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７

哈药集团三精明

水药业有限公司

黑

Ｊ０２７２

片剂（含头孢霉素类）、胶囊剂（含

青霉素类、头孢霉素类）

黑龙江省明水三精医药

工业园区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

８

哈尔滨三精艾富

西药业有限公司

黑

Ｉ０２３８

溶液剂

哈尔滨香坊区哈平路

２３３

号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９ Ｊ４６９３

大容量注射剂 （聚丙烯输液瓶）、

大容量注射剂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１０

哈药集团三精黑

河药业有限公司

黑

Ｊ０２９５

片剂、胶囊剂、颗粒剂、丸剂（水

丸、浓缩丸）（含中药提取）

黑河市黑大路药厂街

８

号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１

哈药集团三精加

滨药业有限公司

Ｊ４６１３

冻干粉针剂

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路

２３３

号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１２

哈药集团三精千

鹤制药有限公司

黑

Ｌ０４０７

片剂、胶囊剂、茶剂（含中药提取）

鹤岗市高科技工业园区

三精路

６

号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１３

哈药集团三精儿

童大药厂（有限公

司）

黑

Ｌ０３７９

片剂、胶囊剂、颗粒剂

黑龙江省孙吴县高科技

园区三精路

６

号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１４

哈药集团三精化

学制药有限公司

黑

Ｌ０３７８

原料药（炎琥宁）

黑龙江省明水三精医药

工业园区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１５

黑

Ｈ０１８５

原料药（拉西地平）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１６

哈药集团三精制

药四厂有限公司

黑

Ｊ０２８５

片剂、胶囊剂、颗粒剂、茶剂（含中

药提取）

哈尔滨利民经济技术开

发区兴业东路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７

哈药集团三精英

美制药有限公司

黑

Ｍ０４１５

软胶囊剂、软膏剂（含激素类）、乳

膏剂（含激素类）

哈尔滨开发区哈平路集

中区青岛一路

６

号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８

黑

Ｋ０３３９

洗剂、 气雾剂、 喷雾剂 （含激素

类）、滴眼剂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

（

３

）

药品经营许可证

序号 权利人 证书编号 经营范围 经营方式 有效期限

１

哈药集团三精明水

医药经销有限公司

黑

ＡＡ４５５００１９

化学药制剂、中成药、抗生素、生化

药品

批发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哈药集团三精医药

商贸有限公司

黑

ＡＢ４５１０２０１

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 中成药、抗

生素、生化药品、生物药品

批发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陕西哈药三精医药

有限公司

陕

ＡＡ０２９００３６

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

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除疫苗）

批发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４

云南三精医药商贸

有限公司

滇

ＡＡ８７１０１５３

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诊

断药品、二类精神药制剂、生物制

品（含血液制品、不含疫苗）

批发

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

日

５

山东三精医药有限

公司

鲁

ＡＡ５３９０１８５

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

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除疫苗）

批发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６

山西三精医药商贸

有限公司

晋

ＡＡ１０００４５２

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

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

品

批发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７

福建三精医药有限

公司

闽

ＡＡ０６００４２１

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

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

批发

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８

吉林省三精医药有

限责任公司

吉

ＡＡ４３１０１３８

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

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物制

品（除疫苗）

批发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９

哈药集团三精新药

有限责任公司

黑

ＡＡ４５１００３３

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 中成药、抗

生素、生化药品、中药饮片、生物制

品、麻醉药品、（第一类、第二类）精

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

激素

批发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０

安徽三精万森医药

有限公司

皖

ＡＡ５５１０４００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

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批发

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１１

河北三精医药有限

公司

冀

ＡＡ２１９０００３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

生化药品

批发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４

）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

序号 权利人 证书编号 认证范围 有效期限

１

哈药集团三精明水

医药经销有限公司

Ａ－ＨＬＪ０９－３１７

批发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２

哈药集团三精医药

商贸有限公司

Ａ－ＨＬＪ０９－１９１

批发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７

日

３

陕西哈药三精医药

有限公司

Ａ－ＳＮＸ０８－０２２

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

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４

云南三精医药商贸

有限公司

Ａ－ＹＮ０９－１４７

批发（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诊断药品、二类精神药品制剂、生物制品（含血

液制品、不含疫苗））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５

山东三精医药有限

公司

Ａ－ＳＤ１０－１０３

批发

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６

山西三精医药商贸

有限公司

Ａ－ＳＸ０７－０３０

批发（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

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７

福建三精医药有限

公司

Ａ－ＦＪ０９－０９９

批发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８

吉林省三精医药有

限责任公司

Ａ－ＪＬ０８－０９１

药品批发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

９

哈药集团三精新药

有限责任公司

Ａ－ＨＬＪ０９－１７６

批发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７

日

１０

安徽三精万森医药

有限公司

Ａ－ＡＨ１０－０６４

药品批发（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中成药、生物制品、生化药品）

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１１

河北三精医药有限

公司

Ａ－ＨＥＢ００９－１０６

批发（中成药、化学药制剂（不含危险品）、抗生

素制剂、生化药品）

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五

）

三精制药的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情况

１

、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三精制药作为保证人正在履行中的担保合同如下

，

担保方式均为连带保证责任

：

序号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金额（万元） 债务履行期限

客户保兑仓业务担保

１

揭阳惠通医药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天河北支行

１

，

５００ ２０１１．８．５－２０１２．８．４

为关联方担保

２

辽宁三精医药商

贸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沈阳分行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８．２６－２０１２．８．２５

３

吉林省三精医药

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分行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７．１５－２０１２．７．１４

４

哈药集团三精新

药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分行

４

，

５００ ２０１１．７．８－２０１２．７．８

５

安徽三精万森医

药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

３

，

６００ ２０１１．５．２７－２０１２．５．２６

合计

１５

，

６００

为促进产品销售

，

化解经营风险

，

实现购销合同约定的贷款及时结算

，

三精制药客户揭阳惠通医药有限公司向银行提出

融资申请

，

三精制药审慎分析后

，

自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银行同意向揭阳惠通医药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授信额度

。

同时

，

为支

持子公司经营

、

扩大经营规模

、

化解经营风险

，

三精制药向辽宁三精医药商贸有限公司

、

吉林省三精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

哈药

集团三精新药有限责任公司

、

安徽三精万森医药有限公司分别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担保

。

上述被担保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

资信状况较好

，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

为该等公司保兑仓业务提供担保有助于其日常运

作的正常开展

，

扩大经营规模

，

增强获利能力

，

该担保不会损害三精制药的利益

。

根据上交所相关规定及三精制药公司章程

，

公司担保事项均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并符合条件的担保提交至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

同时

，

独立董事也根据相应法律法规发表了独立审核意见

，

担保过程符合三精制药公司章程规定及监管部门的相关

要求

。

２

、

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三精制药的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科 目 金 额 占负债总额比例（

％

） 附 注

短期借款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

主要是本期公司偿还贷款所致。

应付票据

４５５

，

４２８

，

９３５．２７ ２８．３２％

主要是本期对外结算开具的票据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４０６

，

７５２

，

０７９．８０ ２５．２９％

主要为本年采购款项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１３０

，

４５２

，

５０３．９６ ８．１１％

主要是上期末的预收账款在本期已提供商品结转销售

收入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１９

，

０１７

，

８５８．５０ ７．４０％

主要为以前年度实行工效挂钩时的工资结余

应交税费

１３０

，

１２５

，

７１６．５９ ８．０９％

主要是本年所得税预缴金额减少，期末应缴所得税金

额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２１１

，

０１２

，

２０７．４３ １３．１２％

主要为应付往来单位及客户的款项。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５４０

，

９１７

，

２４７．１９ ９５．８３％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６７

，

１３４

，

７１２．７９ ４．１７％

负债合计

１

，

６０８

，

０５１

，

９５９．９８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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